
 

袁吉伟：以慈善信托助力
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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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袁吉伟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调配

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慈善是高尚人格的真实标记。”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参与三次分配并不仅仅是富裕人群的事情，所有有能力参与公益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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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人都应该加入其中，以行动回馈社会，用行动让世界更美好。 

在参与途径方面，个人可以通过直接捐赠、捐赠人成立基金、慈善基

金会以及慈善信托等渠道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奉献爱心，参与三次分配。

其中，慈善信托作为重要渠道之一，未来或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公益慈善是三次分配的重要手段 

1991 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教授在《论共同富裕

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提出“影响收入分配的三种力量”，指出

道德力量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可以影响收入分

配的力量。他在书中指出，“三次分配”就像一只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温

柔之手”，建立在自愿性的基础上，以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

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

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 

显然，公益慈善是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工具，是体现社会

善行和关怀的重要方式。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说：“一个有钱人如

果到死还是很有钱,那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个人累积的财富除了留给后代，还需要将财富用于对整个社会更为有意义

的地方。以卡内基、比尔﹒盖茨等为代表的富豪群体，已经做出了表率，

他们基本上将全部个人财富用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只留给后代少量财富

以及更为宝贵的美好品格和创造财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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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在社会发展的过

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根据《慈善蓝皮书：中国

慈善发展报告（2020）》，“慈善开始成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

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2019 年社会捐赠总量预测约为 1330 亿元，慈

善事业三次分配作用更为凸显，在扶贫攻坚、应急救援、爱心助学、医疗

救助、社区服务等领域，慈善组织促使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趋向

更均衡的微循环”。 

慈善信托短期发展的难题 

慈善信托是我国近年来日渐兴起的参与公益事业的新渠道。2001 年，

我国《信托法》首次明确了公益信托的概念。2016 年《慈善法》的颁布出

台，点亮了慈善信托的“灯塔”，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和高净值客户开始

关注慈善信托。 

截至 2021 年 6 月末，我国共完成 589 单慈善信托备案，总体信托规

模达 34.34 亿元，平均每单 0.058 亿元。在此期间，慈善信托主要以扶贫、

教育以及抗击疫情等目的为主，主要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财产类型不

断拓展，运作模式不断创新，信托目的也愈加多样化。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慈善法》颁布五年来，慈善信托虽有所

发展，但并没有如预期般火爆。慈善信托更多地成为企业对外捐赠的通道，

难有慈善沉淀下来持续运作。其主要原因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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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我国企业家捐赠热情有待提升。从调研看，我国企业家捐赠多受

到特定事件驱动，而以自我习惯驱动的占比较少，反映了我国企业家群体

没有形成较强的捐赠习惯，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仍有待增强。 

二是慈善信托普及程度不高。我国长期以发展慈善基金会为主，慈善

信托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慈善工具，慈善信托社会普及度相对不高，很多人

还不了解慈善信托的功能和特点，降低了使用慈善信托参与慈善公益事业

的意愿。 

三是税收优惠尚未落实。我国《慈善法》中明确慈善信托在满足一定

条件下可以享受税收优惠，但财政部及国家税务部门尚未针对慈善信托出

台明确的税收政策规定。在资金信托方面，委托人设立慈善信托往往要通

过慈善组织开具捐赠发票才能获取税收优惠。在非货币财产慈善信托方面，

委托人在财产交付环节很可能被视为财产转让而需缴纳所得税，根据不同

财产类型还需缴纳增值税、印花税等相关税费。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完善不

利于慈善信托资金来源的扩大，将对慈善信托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产生限制

性影响。 

四是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缺位。慈善信托的信托财产类型包含货币资金

和股权、不动产等。在社会财富形态多样化的背景下，以不动产、股权等

非货币财产进行慈善捐赠的需求比重不断提升，非货币财产将成为慈善信

托极为重要的财产来源。但由于我国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尚未建立，无法有

效实现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风险隔离，部分非货币财产慈善信托的设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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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阻碍。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缺位限制了信托财产类型的拓展，严重制约慈

善信托财产规模的扩大和慈善事业的进步。 

推动慈善信托发展，助力三次分配 

为了更好地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促进慈善信托等各类新型慈善

方式的发展壮大，需要借鉴海外优秀经验，进一步促进慈善信托的良好可

持续发展，助力建设三次分配机制。 

一是要积极营造宽容待人、自愿捐赠、鼓励慈善的环境。 

哲学家康德曾说过：“世上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头顶灿烂

的星空，另一个则是心中的道德。”塑造三次分配机制，必须营造好这样

的文化氛围，营造一种鼓励慈善的社会环境，在社会上形成共识，认为做

慈善是一种高尚的事业，是一种时尚，以做慈善为荣。通过营造良好的社

会慈善生态，推动财富以慈善信托等方式流向公益慈善领域，实现可持续

慈善愿景，三次分配的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公益慈善事业才能真正助力实

现共同富裕。 

二是解决直接慈善信托发展的政策制度问题。 

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等方面还存

在诸多障碍。尤其是对于慈善信托而言，目前尚未享受到实质的税收优惠

政策措施，严重阻碍了公益事业发展。需要尽早给与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

策，提供简便、易操作、可落地的务实措施，引导人们积极参与慈善捐赠，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930


